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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性別友善住宿協助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15.06.11 114學年度第 9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協助內容 

一、提供友善住宿資訊 

學校與校外大樓合作，規

劃性別友善住宿區，致力

於提供安全、舒適的居住

環境。學生居住期間，學

校將定期檢查相關安全設

施。學生應遵守該大樓制

定的住宿規定並且維持良

好的品德、尊重公共秩序、

保持居住安寧、以及注意

衛生。 

二、諮詢服務 

本校學生均可主動聯繫宿

舍服務組，查詢性別友善

住宿相關資訊，並獲取符

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相關規範法規之住宿建議

規範的安全建議。宿舍服

務組將協助學生評估及了

解符合自身需求的住宿選

項。得透過晤談了解學生

住宿需求及協助安排。 

第二條 協助內容 

一、提供友善住宿資訊 

學校與校外大樓合作，規劃

性別友善住宿區，致力於提

供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

學生居住期間，學校將定期

檢查相關安全設施。學生應

遵守該大樓制定的住宿規

定並且維持良好的品德、尊

重公共秩序、保持居住安

寧、以及注意衛生。 

二、諮詢服務 

本校學生均可主動聯繫宿舍

服務組，查詢性別友善住宿

相關資訊，並獲取符合《性別

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範的

安全建議。宿舍服務組將協

助學生評估及了解符合自身

需求的住宿選項。 

酌作文字修正，

使條文內容更

具彈性。 

第三條 申請資格及審核機制 

一、申請資格 

此協助機制適用於已取得住

宿資格的多元性別認同且有

性別友善住宿需求之學生。

為審核資格，申請者需提供

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認同不

符的佐證資料，例如性別相

關醫療診斷證明或專業人士

的建議等申請者得依其性別

認同及實際住宿需求提出申

請。 

二、審查程序 

第三條 申請資格及審核機制 

一、申請資格 

此協助機制適用於已取得住

宿資格的多元性別認同學

生。為審核資格，申請者需提

供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認同

不符的佐證資料，例如性別

相關醫療診斷證明或專業人

士的建議等。 

二、審查程序 

申請人應在申請住宿截止日

期前向宿舍服務組提出申

請，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必

一、考量性別

認同屬個

人自主認

定事項，刪

除醫療診

斷證明及

相關佐證

文件規定，

以降低申

請門檻並

符合性別

平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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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申請人應在申請住宿截止日

期前向宿舍服務組提出申

請，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必

要時，宿舍服務組將與相關

單位協作審查，以確保申請

符合機制規定並保障所有住

宿學生的權益。宿舍服務組

得透過晤談了解住宿需求，

必要時得與相關單位協作評

估住宿安排之可行性。必要

時得由相關輔導單位提供專

業意見。 

三、審查原則 

審核過程將秉持保障學生權

益及提供適切協助的原則進

行，並遵循相關法規與校內

政策，以確保審查過程的公

正性與合理性。 

四、住宿安排 

住宿安排應綜合考量申請人

之住宿需求、住宿安全、隱私

保護、室友權益、床位配置及

宿舍管理等因素辦理。 

要時，宿舍服務組將與相關

單位協作審查，以確保申請

符合機制規定並保障所有住

宿學生的權益。 

三、審查原則 

審核過程將秉持保障學生權

益及提供適切協助的原則進

行，並遵循相關法規與校內

政策，以確保審查過程的公

正性與合理性。 

二、修正住宿

需求評估

方式，並刪

除佐證文

件要求。 

三、增列住宿

安排原則，

作為後續

執行依據。 

第四條 隱私保護 

學生個人資訊及申請資訊在

住宿協助過程中將嚴格應依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校內規定進行妥善保密處

理，僅供相關業務處理人員

參考使用，以防止資料外洩

或不當使用，切實保障學生

隱私權益。除因住宿安排、宿

舍管理、必要輔導協助所需

者外不得任意揭露；相關資

料僅供住宿安排及輔導協助

使用，並限於必要知悉人員。 

第四條 隱私保護 

學生個人資訊在住宿協助過

程中將嚴格依據《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校內規定進

行保密處理，僅供相關業務

處理人員參考使用，以防止

資料外洩或不當使用，切實

保障學生隱私權益。 

明定申請資訊

及個人資料之

保密義務與使

用目的，以落實

個人資料保護

及學生隱私權

保障。 

第五條 友善住宿安排租金補貼

及住宿安排 

第五條 友善住宿安排租金補貼

及住宿安排 

一、配合刪除

租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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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一、學生需申請政府相關住

宿補助，並提交相關申請

證明文件。 

二一、學生經審核通過入住

本校安排之友善宿舍後，

本校將提供補助金，補助

金額為學校住宿標準費用

扣除政府補助金額之差

額。單、雙人房每房每月

的補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3,000 元由宿舍服務組依

住宿需求、床位狀況及宿

舍管理原則協助安排適當

住宿空間。 

三二、若兩名學生共同提出

申請，將優先安排入住同

一性別之雙人套房。住宿

安排得視床位狀況、住宿

需求及宿舍管理需要辦

理。 

三、宿舍服務組得視實際需

要提供住宿學生及相關住

宿成員必要之住宿說明與

溝通協調，以兼顧住宿安

全、隱私及住宿品質。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

止住宿協助： 

(一) 喪失本校學生身分。 

(二) 未實際入住指定住宿空

間。 

(三) 提供不實資料。 

(四) 嚴重違反住宿規定。 

(五) 其他經學校相關程序評

估後，認定不適宜繼續

提供住宿協助之情形。 

一、學生需申請政府相關住宿補

助，並提交相關申請證明文

件。 

二、學生經審核通過入住本校安

排之友善宿舍，本校將提供

補助金，補助金額為學校住

宿標準費用扣除政府補助金

額之差額。單、雙人房每房每

月的補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3,000元。 

三、若兩名學生共同提出申請，

將優先安排入住同一性別之

雙人套房。 

規定修正

條文名稱。 

二、刪除住宿

補助申請

規定。 

三、刪除租金

補助規定，

回歸住宿

協助及住

宿安排之

目的。 

四、保留行政

彈性，避免

限制特定

房型安排。 

五、建立住宿

協調機制，

兼顧各方

權益。 

六、增訂停止

住宿協助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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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性別友善住宿協助辦法 

114.01.02 113 學年度第 5 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115.06.11 114學年度第 9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保障多元性別認同學生的住宿權益，依據相關法規，提供包容、尊重且安全

的住宿環境，特訂定本辧法。 

第二條 協助內容 

一、提供友善住宿資訊 

學校與校外大樓合作，規劃性別友善住宿區，致力於提供安全、舒適的居住

環境。學生居住期間，學校將定期檢查相關安全設施。學生應遵守該大樓制

定的住宿規定並且維持良好的品德、尊重公共秩序、保持居住安寧、以及注

意衛生。 

二、諮詢服務 

本校學生均可主動聯繫宿舍服務組，查詢性別友善住宿相關資訊，並獲取

符合相關法規之住宿建議。宿舍服務組得透過晤談了解學生住宿需求及協

助安排。 

第三條 申請資格及審核機制 

一、申請資格 

此協助機制適用於已取得住宿資格且有性別友善住宿需求之學生。申請者

得依其性別認同及實際住宿需求提出申請。 

二、審查程序 

申請人應於住宿申請截止日前向宿舍服務組提出申請。宿舍服務組得透過

晤談了解住宿需求，必要時得與相關單位協作評估住宿安排之可行性。必

要時得由相關輔導單位提供專業意見。 

三、審查原則 

審核過程將秉持保障學生權益及提供適切協助的原則進行，並遵循相關法

規與校內政策，以確保審查過程的公正性與合理性。 

四、住宿安排 

住宿安排應綜合考量申請人之住宿需求、住宿安全、隱私保護、室友權益、

床位配置及宿舍管理等因素辦理。 

第四條 隱私保護 

學生個人資料及申請資訊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妥善保密，除因住宿

安排、宿舍管理、必要輔導協助所需者不得任意揭露；相關資料僅供住宿安排

及輔導協助使用，並限於必要知悉人員。 

第五條 友善住宿安排 

一、學生經審核通過後，由宿舍服務組依住宿需求、床位狀況及宿舍管理原則

協助安排適當住宿空間。 

二、住宿安排得視床位狀況、住宿需求及宿舍管理需要辦理。 

三、宿舍服務組得視實際需要提供住宿學生及相關住宿成員必要之住宿說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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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協調，以兼顧住宿安全、隱私及住宿品質。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止住宿協助： 

(一) 喪失本校學生身分。 

(二) 未實際入住指定住宿空間。 

(三) 提供不實資料。 

(四) 嚴重違反住宿規定。 

(五) 其他經學校相關程序評估後，認定不適宜繼續提供住宿協助之情

形。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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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性別友善住宿協助辦法（原條文） 

114.01.02 113 學年度第 5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保障多元性別認同學生的住宿權益，依據相關法規，提供包容、尊重且安全的

住宿環境，特訂定本辧法。 

第二條 協助內容 

一、提供友善住宿資訊 

學校與校外大樓合作，規劃性別友善住宿區，致力於提供安全、舒適的居住

環境。學生居住期間，學校將定期檢查相關安全設施。學生應遵守該大樓制

定的住宿規定並且維持良好的品德、尊重公共秩序、保持居住安寧、以及注

意衛生。 

二、諮詢服務 

本校學生均可主動聯繫宿舍服務組，查詢性別友善住宿相關資訊，並獲取

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範的安全建議。宿舍服務組將協助學生評

估及了解符合自身需求的住宿選項。 

第三條 申請資格及審核機制 

一、申請資格 

此協助機制適用於已取得住宿資格的多元性別認同學生。為審核資格，申

請者需提供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認同不符的佐證資料，例如性別相關醫療

診斷證明或專業人士的建議等。 

二、審查程序 

申請人應在申請住宿截止日期前向宿舍服務組提出申請，並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必要時，宿舍服務組將與相關單位協作審查，以確保申請符合機制規

定並保障所有住宿學生的權益。 

三、審查原則 

審核過程將秉持保障學生權益及提供適切協助的原則進行，並遵循相關法

規與校內政策，以確保審查過程的公正性與合理性。 

第四條 隱私保護 

學生個人資訊在住宿協助過程中將嚴格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校內規

定進行保密處理，僅供相關業務處理人員參考使用，以防止資料外洩或不當使

用，切實保障學生隱私權益。 

第五條 友善住宿租金補貼及住宿安排 

一、學生需申請政府相關住宿補助，並提交相關申請證明文件。 

二、學生經審核通過入住本校安排之友善宿舍，本校將提供補助金，補助金額

為學校住宿標準費用扣除政府補助金額之差額。單、雙人房每房每月的補

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3,000元。 

三、若兩名學生共同提出申請，將優先安排入住同一性別之雙人套房。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